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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模式之演变

张昌辉
（安徽师范大学　法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摘　要 ： 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实践上客观存在、理论上需认真对待的时代课题，而分析模式问题则是系统研

究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课题的逻辑起点。国外学界以法的理想类型及其所蕴含的法政关系理想类型为基础，明

确提出了嵌入、自治、回应等宏观分析框架，以及法律、态度、策略和历史制度主义等微观分析模型。随着理论

与方法上的不断进展，这些分析模式之间在经历了争执、批判和反思之后逐步呈现出一种调和和平衡的演变态

势，司法系统与意识形态体系关系的均衡论、司法决策中法律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关系的调和论日趋居于主导地

位。每一种分析模式都是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法律现象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实践关系的理论表达，而诸种分析模式之

间的演变趋势则植根于整体的社会变迁历程和法治发展进程。受政治化与专业化两种现实力量的直接影响，当代

法律系统的局部自治与有限受制状态决定了自治与沟通兼备的交叉型分析日益成为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更为

妥当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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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与意识形态，一是纠纷解决、法律实施的公正权威机制，一是服务于统治关系的主导价值体

系，两者看似相去甚远，实则难以切分。在政治、社会领域中，司法是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

成分，而不仅仅是一个手段或技术问题。因此，司法就不仅止于通过司法权力发挥功能的镇压性国家机

器的单一面向，它势必承载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角色并主要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 [1]327-339。主流意识形

态由此获得了一条通过司法的实现载体和路径。在司法场域中，意识形态一度受到排斥或是被转化为话

语、叙事、象征、正当化等术语 [2]，但意识形态之于理解法律生活和司法实践是重要的，意识形态概念

所具有的宽广度和专属性是不容随意取消或替换的 [3]。司法不仅面临着外部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自身还

存在一个内部意识形态问题 [4]。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首先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正视与面对这一客观现

实，它就由此变成了一道理论命题。这道理论命题是法律政治学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更直接构成

了司法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从司法的角度看，在理论上，意识形态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拓宽司法研究

的多学科视野，或许能展示一道不一样的司法风景并打开司法的另一幅面孔；就实践而言，此一问题的

研究有助于反思和矫正司法日常实践和改革发展中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误读和滥用现象，并进一步为

意识形态影响司法系统提供理论指引、方法论支撑，尤其是规范化的运行和约束机制。

在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中，一个起点性问题是分析模式问题。这一问题的处理

在根本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于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的基本立场与态度，关乎着研究者组织和运用相

关概念、命题和理论的逻辑模式，决定着研究者关于司法与意识形态之间区分与关联的具体把握，诸如

意识形态能否介入以及如何介入司法、司法能否以及如何承担意识形态等正当性、可能性、方式方法、

后果意义、限度边界等问题。因此，分析模式的问题成为系统研究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逻辑起点。国

内学界近十年左右在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摆脱了少有人问津的局面，法学界的研究逐步增多并日

益深化，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渐有人介入；诸多偏见得到清理，研究价值得以凸显，研究兴趣得以提升；

在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该论题预期会获得更多关注并产出更多成果。但是，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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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既有文献、综观既有研究，最为缺憾的恰恰是分析模式的缺失。由于缺失自觉而严谨的分析模式，

各种讨论显得泛泛而谈或浅尝辄止，甚至存在一定的理论硬伤，同时，各种讨论之间也缺乏理性对话的

基本共识。相较而言，在国外，以美国学界为例，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起步较早、视野较广阔且

成果相对丰富。不仅主要法学流派或思潮中富含着相关洞见，法学界、政治学界等领域更是产出了大量

定性、定量研究成果，同时，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也不同程度地参与进

来，这其中以司法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由于有着较明晰的学科意识和较自觉的方法论，美国

学界相关研究明确提出了一些分析模式，这些分析模式不仅自身经历了理论发展而且彼此之间也展开过

论战。 

一、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模式之演变形态

美国学界就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议题提出的分析模式总体上可概括为两类：一是较宏观的分析框

架，针对的是司法系统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提出了所谓的嵌入型、自治型与回应型框架；二是较微观的

具体模型，针对的是法官及其司法决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提出了所谓的法律模型、态度模型、策略模

型与历史制度主义模型。微观模型与宏观框架并非截然分离，前者整体上是以后者为立论基础的，在研

究进展上存在承接借鉴关系，至少在理论逻辑上是相呼应的。宏观框架与微观模型都是以法的理想类型

及其所蕴含的法政关系的理想类型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的。 

（一）嵌入型法框架下的态度模型

嵌入型法现象广泛存在于传统社会并在现代国家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嵌入型法理论最典型的主张

者属自然法学，在美国表现为 18 世纪末从英国继受的自然法思想、20 世纪后期的复兴自然法理论以及

批判法学 [5]189-222。嵌入型法有着鲜明的道德主义和政治化特征，所谓道德主义是说法律反映社会支配性道

德观念，通过道德的法律强制实施以维系公共价值与秩序；所谓政治化是指法律从属于权力政治，作为

政治工具存在的法律机构直接受到政治的影响。因为与道德和政治的混同或依赖，“法律在很大程度上

仍然与政治、行政和道德秩序没有区别。” [6]58 静态层面上，法律是政治和道德环境中的构成部分，作为

工具的法律的使命在于推进和实现政治、道德的价值目标。法律自身的性质和结构是充满弹性的，法之

理最终只能在政治或道德层面上去寻找。动态层面上，法律运作向政治秩序充分开放。法律系统并无不

可逾越的理性与逻辑，法律运作的每一环节都可能受到意识形态上的价值介入和影响。认识论上，嵌入

模型之下的法学研究不仅强调而且积极推动政治资源与方法的使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

等多学科研究视角得以广泛引入，意识形态话语也得以在法学领域自由行走，法学由此变成了一门混合

学问 [7]49-80。

从嵌入型法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维护秩序的法律机器，司法隶属于、服务于政治，反映并推行社会

公共道德。嵌入型司法的运作势必引入并极为注重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由此得以长驱直入并深刻影

响司法，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呈现为一种频繁交流的面貌。作为政治工具的司法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的重要成员，无法在意识形态竞争或冲突面前置身事外，执行和实现党派的、道德性的、文化上的、社

会的、经济的价值是司法活动的使命所在。裁判过程中，意识形态话语倾向于直接介入。法官的司法推

理成为转换和实现意识形态的关键，在案件缺乏确定性法律指引的情况下，法官便会基于政治与社会环

境中的意识形态标准来选择可适用的原则和范畴。实质推理、价值衡量、漏洞填补、司法造法等方法势

必备受瞩目，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分析方法、司法政治学等跨学科研究在司法研究中备受推崇。

具体到司法政治领域关于法官的司法决策行为研究上，与嵌入型法背景及其蕴含的分析框架相呼应

的是所谓的态度模型。作为公法行为主义的主要标签，态度模型于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开创了

司法行为研究的第一条路径，其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成为解读美国联邦法院司法决策的支配性模式 [8]，

并进一步影响到英国乃至欧洲的司法政治研究。态度模型的核心主张是，“法官根据自己意识形态上的

态度和价值来认定事实、作出裁决。” [9]101 这一模型本身经历了从纯粹到改进的版本发展：在纯粹的态度

模型看来，法官专注于良好政策的追寻，真诚地依其政策偏好行动；在改进的态度模型中，策略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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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纳入到法官的态度性行动中，法律因素也被赋予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法官的价值偏好或意识形态仍然

被视为影响司法决策的主要变量 [10]8-10。尽管不应将态度模型之中的态度狭隘理解为意识形态，但是，意

识形态很重要，是解读司法决策行为最为显著的自变量 [11]63。显然，态度模型的司法决策与意识形态是交

融不可分离的关系。 

（二）自治型法框架下的法律模型

自治型法现象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自治型法理论集中呈现于 19 世纪下半叶并于 20 世纪早期一

跃占据法律思想的支配地位，直到现在依然强劲地影响着法学研究和法律人的思维，持此学说最典型的

是法实证主义，在美国表现为兰德尔主义法律科学，格雷、霍菲尔德等人的分析法学，以及二战后作为

形式主义之复兴的法律过程学派 [12]153-182。在自治型法视野中，法律呈现出与道德、政治相分离的自治性特

质，是一种自治的现象、进程和学科。自治并不意味着法律与道德或政治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而是说即

使有互相遭遇的空间，法律的性质与结构也只能通过自身的概念和范畴来理解。在静态方面，自治型的

法律是刚性的，有着自己稳定的形式与结构，专注于内在的程序完整性道德，不再裹挟于社会公共道德

之中，不会被向其输送价值的政治世界所改变。在动态方面，拥有自治权威的法律机器是封闭运作的，

免除政治干预也不介入政治决策领域。尽管要接收来自外部世界的内容输入，但是，外部价值要求一旦

转化为法律表达之后就必须按照法律本身的机制和程序来处理。在认识论方面，法学是纯粹性的知识门

类，拒绝政治元素的介入，避免使用其他学科中具有误导性的术语而仅专注于法律本身的话语体系 [7]19-41。

在自治型法背景下，作为法律实施重要环节的司法机制有着自身的主体、程序、方法和裁判逻辑，

司法机构独立，法官成为法律秩序的象征，裁判过程强调规则导向、程序正义并与政治意志保持分离，

“不必细究正义或公共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甚至也无须细究其判决的更广泛的社会效果。” [6]65 作为服务

于统治关系之意义体系的意识形态原则上不能介入司法过程，司法面向意识形态保持尽可能的自治，司

法运作与意识形态系统的价值活动保持分离。在两者极为有限的关联空间内，意识形态向司法机器输送

的价值要求必须经过严格的转化进而以法律表达的形式介入。一旦输入司法之后，意识形态内容只能听

由司法系统工作机制的安排和处理，具体的司法裁判活动极少再受到意识形态话语的直接干预。据此，

自治模型的司法研究也就务求纯粹性，对意识形态话语、范畴或概念持排斥姿态，司法的跨学科角度的

研究也变得不必要或不可能。

就具体的司法裁决活动而言，与自治型法及其蕴含的分析框架相对接呼应的，是司法政治研究中主

要作为批判对象而提出的法律模型。作为旧制度主义的核心内容，法律模型是解读司法行为的传统模

式，它既有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法学的理论支撑，也在司法实务和理论界有着众多拥趸。一定意义上

讲，上文述及的态度模型、下文将述及的新制度主义模型都是在对法律模型的批判和反思中确立和发展

起来的。尽管法律模型的理解上存在传统的和现代的、贬义和非贬义、纯粹的和温和的等多种把握方式[13]52-53，

但通常来说，其核心要义是一套基于规则和逻辑的裁决观念 [14]。也就是说，法官的裁决是根据宪法和法

律的文义、立法者目的以及司法先例，并主要运用演绎性推理作出的，而无需诉诸非法律性理由和非法

律性推理 [15]160。在法律模型看来，由于主张客观、中立和无偏私，强调规则、原则和逻辑推理，意识形态

等法外因素在裁决中几无影响空间或存在余地 [16]38-44。无疑，法律模型中的司法裁决活动是高度自治的，

与意识形态保持较高程度的分离。 

（三）回应型法框架下的新制度主义模型

回应型法现象基本上是 20 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法律图景，其代表性的理论倡导者是兴起于 19 世纪末

期、兴盛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并在衰落后仍然持续影响着后世法学思潮的法律现实主义 [12]348，以及于

21 世纪初呈现复兴苗头的所谓新法律现实主义 [17]。在回应型法那里，法律既不过度卷入也非完全独立于

道德和政治世界，而是对政治与道德世界保持一种适度开放的回应姿态，“一个回应的机构仍然把握着

为其完整性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同时它也考虑在其所处环境中各种新的力量。” [6]85 法的回应模型为观察

法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在这一视角下，法律因其拥有着真正的规范性内核从而

获得一定的自治性，但同时又与政治、道德世界切实存在交叉、重叠领域。静态层面上，作为规范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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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法律在结构上对外部世界保持刚性和分离，但是，这种刚性和分离又是局部的，法律向社会政治层

面的经验要素开放。动态意义上，法律运作向外部秩序开放，法律行动者的法律操作受到社会共同体的

价值生成与选择活动的一定影响，法律实施由此承担了一种政治价值工具的角色。在认识论上，法律的

局部刚性与开放性决定了法学必然是局部混合的，意即法学一方面坚持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又

向政治资源开放，非法学的范畴、方法由此得以进入法学领域 [7]85-123。

回应型法视野中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适度互动状态是十分鲜明的。在此，司法是拥有自主逻辑与

方法的适法活动，但是为回应社会需要、考虑社会事实、实现实体正义，司法开始引入道德价值考量和

政策分析，这导致了“法律分析和政策分析的聚合，以及法律判断和道德判断、法律参与和政治参与的

重新统一。” [6]124 这种统一既不同于自治型司法中的独立自治，也迥异于嵌入型司法中的完全混同，而是

两个各自保持完整性的世界之间的交流。在此背景下，意识形态可对司法系统施加的影响是有限而适度

的。这种有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为法官裁判所提供的灵感或指引上，即为法官在疑难案件中的

事实认定、法律选择或续造、裁判论证提供理由或判准。在司法研究层面，意识形态分析由此成为一种

必要的路径和方法，经验分析与价值分析、法律资源与政治材料局部混合于司法研究中。

将回应型法及其蕴含的分析框架具体应用于法官决策分析时，我们可以在司法政治研究那里发现所

谓的新制度主义模型。新制度主义模型的第一个阶段是策略模型。作为对态度模型的批判理论，最早可

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策略模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成为司法政治研究无法绕过的一股浪潮 [18]。策略

模型将司法决策的分析重心从个人转向制度环境，认为法官是策略性行动者，其实现政策目标的能力取

决于其他行动者的偏好与可能性选择，以及他们所身处其间的制度背景。展开来讲，策略型法官仍然是

偏好追寻者，但是为了最大化其价值偏好，法官决策时要将司法系统内外部的其他相关行动者考虑在

内，有时会因此偏离其理想的意识形态点，最终的决策由此成为法官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制度性互动的结

果 [19]。可见，策略模型并未否定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而是将这种影响力置于一种更大策略性背景和制度

性约束中进行考量。尽管进一步发展的策略模型理论不再将政策偏好视为司法决策的主要关切和目标[20]81-84，

但是，意识形态仍然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并与法官的法律动机和其他非法律目标相互作用，司法

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由此基本呈现为一种交叉互动的格局。

新制度主义模型的第二个阶段是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对态度模型和策略模型的反思，它代表着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解读法律与政治如何共同影响司法决策问题的一个重大进展，有助于弥合司法政治的实证

研究与规范性关切之间的鸿沟 [21]。与态度模型相较，历史制度主义模型尽管承认法官政治偏好的重要

性，但又十分强调司法的内在程序和规范以及法院与更大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等制度因素之于司法决策

的影响 [22]。与策略模型相较，历史制度主义推进了对制度的解读，重新请回了法律并赋予其非工具性的

重要地位，并从约束与塑造两个层面来界定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之于法官意识形态立场的影响 [20]118-119。采

取这一路径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官裁决、法律教义会受到政策偏好和态度的影响，但包括法律在内的制

度不仅可以通过约束法官动机来限制其选择，还可以通过影响观念来塑造其偏好。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

野中，司法既担当政治功能又拥有相对自治，既真诚地理解法律材料又策略地追求意识形态目标 [23]50，法

律和价值偏好两种因素以较为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司法与意识形态之间呈现为一种典型的交往互动关

系状态。 

二、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模式之演变趋势

上面的梳理与检视，以法的理想类型为背景描绘了几种不同的司法与外部政治社会环境关系的研究

框架，在这些宏观框架下，司法系统与意识形态体系、司法决策与意识形态因素之间分化出几种不同的

关系分析模型。可以看出，这些理想类型、研究框架和分析模型，彼此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历时性更迭关

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重叠和渗透的领域 [24]232。但是，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代表着“法律

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关系的进化阶段”[6]21，也确实在其间发现了一种反思更新、批判综合的演变趋势。 

（一）宏观分析框架的演变趋势

就法政关系格局及其蕴含的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宏观分析框架而言，当代英美学界很少还有人坚

· 182 ·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2021 年 9 月



称法律彻底独立于政治或完全依赖于政治，更多的主张则处于“法律由外在政治塑造”与“法律由内在理

性支配”之间的立场上，法律由此被解读为一种由政治塑造和内在理性构成的混合物 [25]277-278，法律的创制

与实施也因此具备了替代性政治秩序及其进程与日益专业化的法治运转机制的双重面相。在此一分析格

局中，嵌入型司法因其向非法律环境过度开放而取消了法治的价值，作为一种司法发展的低级阶段在整

体上遭到理论上的否决；反其道而行之的自治型司法尽管象征着法治最持久而稳定状态但也遭遇到开放

性之失的难题；较好平衡了“向外部开放”与“忠实于法律”这两者关系的回应型司法在理论上获得了较多

肯认。据此种理论演变，司法既非纯粹的“唯法律是瞻”的纠纷解决型的，亦非“唯意识形态是瞻”的政策

实施型的；意识形态虽在司法系统的塑造和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种角色的功能又是有限的而且

其实际发挥也是受限的 [26]326。由此，司法中的法律因素与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其他法外因素之间就是一种

交叉互动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的演变，当代美国一些知名的司法研究者才提出

了所谓的均衡司法话语。在他们看来，司法的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严格界分根本上是错误的，现实中

的司法研究者并不持有那种纯粹的立场，形式主义者实际上持有一些相当现实主义的裁判观，而现实主

义者实际上也接受形式主义裁判观的核心内容，大多数人实际上立足和坚称的是一种均衡司法观。这种

均衡的司法观兼具两个面向：一是对法律的局限及其开放性保持敏感和自觉，从而承认意识形态对法官

裁判的介入；二是对良好运转的法律系统的信心及对法律的遵守和适用，从而坚持法律等制度因素对法

官裁判的制约 [27]。 

（二）微观分析模型的演变趋势

具体到司法政治研究所提出的司法决策的诸种分析模型来讲，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初步述及到几种分

析模型之间的论争及由此引发的模型演变。诚然，随着司法政治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进展，以法

律模型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路径，与以态度模型、新制度主义模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路径逐渐呈现出一种

调和、平衡的趋势。纯粹的形式主义与纯粹的现实主义决策路径已很少有人支持，“有鉴别能力的司法

观察者绝对不会认为我们体制中所有的法官，……一直是法条主义者，或者……一直是现实主义者。” [28]48

首先，法律要素及其制度性约束得到大多数司法政治研究者的承认，法律因素与政治偏好在特定的法院

和案件背景下往往是兼而有之的 [23]28，运作于政治背景中的司法并未因此而混同于政治。其次，态度模型

与新制度主义模型一定程度上是兼容的，态度模型更多强调的是目的和依目的的真诚裁决，策略模型更

多关注的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策略式裁决，历史制度主义则兼顾了法官决策中的态度和策略但又重构了

制度及其与态度的关系。最后，20 世纪后半叶以来，那种坚持法律与政治二分法的法律模型已失去学界

的认同，并逐渐被一种主张法律与政治交叉而不混同的观念所取代 [20]64。正是基于上述模型理论变迁，有

学者提出了一种将法条、意识形态、其他主观因素以及策略考量等要素统摄起来的现实主义理论，以求

更为精准地理解意识形态在司法中的作用和特点 [28]24-27；有学者以法官与其受众的关系为视角考察了司法

决策中的法律与政策等激励和约束因素，从而改进或扩展了主流的决策模型 [10]24-26；还有学者将态度模

型、内在制度模型与外在制度模型等编制为一个分析模型中的不同变量，态度变量能否影响司法决策就

要取决于制度变量给不给予相应支持 [29]。可以看出，在上述这些学术努力所展现的调和模型中，意识形

态因素、法条主义要素、其他非法律性动机在法官决策中呈现为一种交叉互动、竞争协作的关系状态。 

三、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模式之演变根源

思想源生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之中，“主体构想事物的整个模式受到其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制

约。” [30]271 梳理与检视美国学界所提出的诸种较为自觉的分析框架及其模型，可以发现，每一种分析模式

的背后都有着特定理论学说的支撑，而支撑分析模型的理论学说又是对其所产生时代的历史、现实和司

法实践经验的反映。概言之，每一种关于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分析模式都是对法治发展及其与外

部世界的实践关系的理论表达。司法及其所属社会的实践变了，问题及其解答也必随之而变 [31]156。因此，

只有深入到美国社会法治与司法发展背景中去，才可能挖掘出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模式演变的根

源及规律。无论是法的理想类型从“压制型法”到“自治型法”再到“回应型法”的进展，还是司法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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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从“法律模型”到“态度模型”再到“新制度主义模型”的演化，都在总体上植根于美国二百多年从“前

自由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后自由主义”的整体时代变迁背景，以及在变迁背景下美国法律思想所经

历的从“前现代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演变进程。这种时代背景转换和价值观念更新

为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诸种分析框架与模型及其演变提供了真实的实践根源。 

（一）法律的政治化与专业化之并存根源

聚焦于当代美国学界法政关系之分析框架与司法决策之分析模型的最新演变趋势来看，司法系统与

意识形态体系关系的均衡论、司法决策中法律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关系的调和论，尤其是其间展现的交

叉互动型分析何以日趋居于主导？在直接的意义上，这是对当代美国社会乃至于当代西方主流国家中并

存的政治化与专业化两种现实力量的理论回应，这两种力量牵引并强烈影响着法律现象及其规范秩序[32]92。

在当代美国复杂的转型语境中，相较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域与私域、

公益和私益之间呈现出的分离和自治的实践关系状态 [33]53-54，在一战后初步兴起、二战后充分发展的福利

国家背景下，随着国家对社会的介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和范围越来越大，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

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逐步趋近、混合 [34]207-287，这其间经历了对分离的否定、过度的混同、适度的融合

等阶段的波折性转型 [35]。正是由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条件变化所共同构成的剧烈转型，以美国

为代表的西方法律在制度、程序乃至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都面临重大危机，西方法律传统的许多独特

性遭遇重创或付诸东流，但亦有一些可贵的特征幸存了下来 [36]38-48。法律之重创来自政治化力量，法律之

幸存集中于专业化方面，两种影响力量几近同步增长：政治化力量使法律高度他治，“与其他社会生活

领域闭合地连结”，专业化力量代表着法律的高度自治，即“高度专门化和技术性” [37]10。如此背景下，法

律既受到政治上集体目标的强烈影响又未完全沦陷为政治，“法律成为政治的工具，但同时它也为政治

规定了法律可以被利用的程序条件。” [38]530 在这里，法律的政治性工具角色与法律本身的独特性质与功能

是并存而非消长关系，“尽管深嵌于、并强烈地受制于社会，但现代法律系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对自治的

系统。” [39]52
 

（二）司法的工具性与职业性之并存根源

法律之现实角色的变换客观要求法律之理论范式的转型。正是受法律的专业化与政治化并行与竞争

实践的决定性影响，局部自治与有限受制日趋成为当代美国学界分析当代法律与外部政治环境之间关系

的主流模式。在此实践背景及其所决定的主流模式视野中，司法场域的实践逻辑也告别了单一的形式主

义或工具主义，其“特定逻辑是由两个要素决定的，一方面是特定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是司法运作的

内在逻辑，前者为场域提供了结构并安排场域内发生的竞争性斗争……后者一直约束着可能行动的范围

并由此限制了特定司法解决办法的领域。” [40] 一方面，司法越来越成为政治行动者手中达成价值目标、

实现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司法能动主义实践典型代表了意识形态对司法领域的高调介入和司法对公共

政策创制实施的直接担当；另一方面，司法的职业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其技艺的精细和复杂程度

越来越令想要亲自操刀的政治行动者无从下手，司法的法律话语体系与运作机理由此大幅度限制了甚至

是驱逐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随意介入。也正因此，在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上，自治与互动兼备的交

叉模式日益成为更为妥当也更受青睐的研究模式，这一主导模式又进一步具体影响了司法决策中法律与

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模型之演变。 

四、结语

域外经验的考察，目的不止于外部问题及知识的单纯引介，更在于可能的参考与启发①。

首先是中国切实存在着类似的议题，而且议题的应对与研究较为紧迫。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征程中，可以看到，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与法律系统发生着频繁的交往互动，这种交往互动不仅见于官方文件或政策中，它正切实发生在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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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法治改革与法治实践中。这一实践背景不仅激活了法政关系、政法体制诸如此类的传统议题，而且提

出了一系列亟待回答的新课题。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实践中，如何既肯认这种融入

又谨慎进行操作，如何在政治介入与司法自治之间保持一种妥当平衡？这就要求对意识形态影响司法系

统的正当基础、技术机制以及限度边界等问题作出系统的解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法学、政治学

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资源的投入，需要拓展和深化法政治学、法政策学，尤其需要确立和推进司法政治

研究领域。应该说，这种研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而其间亟待着手的一项基础性、起点性工作是全面回

顾和反思既有研究，建构一种面向当代中国、植根法政实践的妥当分析模式，惟其如此，才能在理论上

为推进意识形态影响司法问题研究的系统化提供宏观理论指引和方法论支撑，并为诸如核心价值观融入

司法的生动实践提供规范化的运行和约束机制。 

（一）分析立场精细化方面的参考价值

面对上述议题，综观既有研究，国内学界尚未给出明晰而自觉的分析模式。但是，透视国内学界围

绕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诸多讨论，其背后潜隐着的分析立场已经大体分化出来。国内学界关于政

治/政党/政策与司法的关系、司法裁判方法运用、人民司法传统的确立与发展、政法体制的生成与运行、

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等议题的研究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检视此类研究文献，

可以提炼三种较为典型的分析立场。其一是司法“泛”意识形态论。“泛”意识形态论不仅广泛存在于新中

国前  30 年的司法泛政治化的历史中，改革开放以来仍有一些学者的讨论可归入此列。显然，“泛”意识

形态的司法不仅在宏观建构与运行上而且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诸具体环节上都深受意识形态的介入 [41]。

在此立场看来，司法与意识形态是高度关联的，意识形态对司法的影响频繁而深入。其二是司法“去”意

识形态论。该立场反对司法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的过度介入，目的在于捍卫现代司法的自主品性与

职业逻辑，采取的是“去”政治化 [42]。这代表着较强意义上的分离、自治立场。还有一些研究尽管表达了

类似的“去”的立场，但是相对较弱一些 [43-44]，其一方面反对司法向法外因素尤其是政治话语大开方便之

门，从而捍卫司法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反对机械而封闭的司法，从而认同意识形态等因素在司法方法

论意义上的适度介入。其三是司法与意识形态“辩证关系”论。该立场对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总体上持

一种辩证的分析方式 [45-50]，以两种富有差异而又彼此关联的现象作为分析出发点，认为两者之间既各具属

性和价值又相互作用和影响，司法的职业自主之维与意识形态之维由此是兼备共具的。该立场既反对司

法泛意识形态论也否定司法去意识形态论。总的来看，这些立场还未能上升到比较精致而成熟的分析模

式层面，一些立场的主张之间存在重叠交叉现象，一些立场的内部论证存在着粗糙、不一致甚至是矛

盾、硬伤之处①。此外，这些立场主要涉及的是宏观层面的关系分析，对于具体的司法决策之中意识形态

介入问题的探讨还远远不够。对美国宏观分析框架和微观分析模型的提出、论证、发展等内容的考察将

有助于反思并优化国内分析立场的理论精度，这种反思与优化主要应从拓宽研究基础、扩充理论资源、

细化分析视角、论证框架安排、关键词凝练等方面推进。 

（二）分析立场论辩与演化方面的参考价值

分析模式不是静止固定的，诸分析模式之间是变动发展的，精准把握分析模式的演变动态与趋势是

发展、调整乃至重构模式的需要和前提。深入研读并比对国内三种分析立场，确实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日

益呈现出的一种进展态势。尽管司法“泛”意识形态论仍然有着一定的市场，但更多的主张却是捍卫司法

自治的“去”意识形态论 [51]，辩证关系论的相关研究则呈现出迅速增长态势。泛意识形态论的分析立场与

去意识形态论、辩证关系论有着质的分野，其在整体上遭到否定这一点应该说在理论界、实务界那里存

在着共识。就去意识形态论与辩证关系论两种分析立场来看，前者捍卫司法自治，总体是向过去看的叙

事风格，而后者主张局部自治与有限开放，采取的是一种向前看的姿态。这两种分析立场之间的区分并

非截然分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着国内学人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逐渐承认和正视司法与意识形

态之间客观存在且不断增多的交往互动空间，但另一方面又由于司法泛意识形态化的沉痛历史而对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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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比如，司法去意识形态论者，究竟主张的是去意识形态还是去意识形态化？司法泛意识形态论者，意欲证成的是意识形态化还是意识形态

性？司法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论者，其运用的辩证论是一种宏观方法，论述上显得模糊而笼统甚至有大而化之之处，无法精确而细致地指明司法

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格局。



自治空间因其向意识形态的开放可能导致的失守充满忧虑。这种矛盾或忧虑心态反映了既有研究所存在

的模糊问题，但更暗示着国内相关研究正悄然发生着的一种转变趋势，即从“司法他治”到“司法自治”再

到“司法有限开放”的理论主张转换，及其所包含的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立场变化。总体上看，国

内三种分析立场之间还缺乏足够且持续的对话与论辩。不仅每一种分析立场自身有待理论更新，三种分

析立场之间需要进一步明晰彼此的限度和边界，一些共识也亟待凝聚、整合。否则，固步自封、拒绝对

话的分析立场不仅无法为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实践提供妥当指引，反而可能制造迷雾、难题甚至乱

象。参考美国学界诸种分析框架与模型彼此之间展开的深入论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各自理论发展和整体模

式整合经验，国内相关研究尤其有必要重新反思司法自治的源起与发展、认真对待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实

践逻辑，以此为切入点推进深入对话。当前方兴未艾的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研究是一个较为合适的论辩

契机。 

（三）分析模式建构与优化方面的参考价值

分析模式的研制与演变都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只有深入到实践语境和背景中去，才能对“从过去

到现在”的模式流变作出根本解释，也才能为“从现在向未来”的模式重构奠定坚实的基础。国内三种分

析立场及其大致展现的演变态势，其发生根源或基础也只有深入到新中国七十余年的社会与政治语境中

才能找到恰当的解读。在前  30 年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52]5，

不管是在司法主体的建构与塑造、司法程序的设计与演化，还是在司法裁判的具体过程及结果上，意识

形态对司法的影响都是全面而具有渗透性的，司法的意识形态面孔十分鲜明，司法的自治与自主性匮

乏。改革开放至今，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关系不断发生深刻变化，在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国家

与社会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中，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变动、调

整的格局。从五轮司法改革关于职业化与意识形态建设两方面的内容安排来看，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

不同但均未偏废。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法治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道路方案中重要而突出

的结构性要素背景下，大量的司法体制机制方面的制度性举措无不以尊重司法规律、增强司法职业理性

为旨归，同时，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坚持和守护、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主流意识形态的

吸纳与贯彻同样强调并持续推行。可以说，从革命、继续革命到建设、改革与发展，从法制国家到法治

国家、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 [53]，从工具主义、虚无主义法律观到经验主义、理念主义法律观 [54]，

国家、社会、法律及其相互关系的整体嬗变为司法系统的运作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提供了真切的实践

背景。在这一背景之下，主流意识形态本身经历了持续的调适，逐步尊重并强调司法的专业性与职业化[55]，

司法系统在自主运作空间不断拓展的同时对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必要影响保持开放和需求。在这里，我

们发现了类似于美国经验中的法律政治化与专业化并行不悖之运行势态及其所决定的司法场域的相应运

转逻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界的分析立场悄然发生了变迁：司法泛意识形态论因时过境迁而渐

趋消亡，司法去意识形态论虽可圈可点但矫枉过正，司法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论稍显泛泛而谈但日趋

主流。更进一步讲，立足当下并面向未来，探索并确立一种成熟而妥当的分析模式，就必须深入挖掘并

遵循实践背景所蕴含的规律。植根当代中国法律与司法发展的实践规律，以美国等域外经验为参考或佐

证，交叉互动型分析将是更为妥当的模式选择。在核心要义上，确立交叉互动的分析模式一方面要强调

司法自主的职能、规则和程序，另一方面也应承认司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从而在巩固和增

强司法自主性与肯认意识形态必要影响之间探索一种平衡的技艺。从实行层面看，交叉互动型关系格局

的运转有赖于一种从“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要求”到“为司法适用的法律范畴和概念”的价值转换机制，而这

一价值转换机制的具体建构则需要引入并运用法政治学、法政策学尤其是司法政治研究的规范性理论与

实证性知识。对此，国内学界日益增多的关于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值得认真总结和

提炼，同时，美国司法政治学中大量的实证量化研究也存在着可资借鉴的比较性智识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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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Analysis Model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iary and Ideology

ZHANG Changhui
（School of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3, 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iary and ideology is a subject of the times that exists objectively in practice and needs to be taken

seriously in theory, and the problem of analysis model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for systematic study. Based on the ideal types of law and the ideal

types  of  law-politics  relationship,  foreign  scholars  clearly  put  forward  macro  analysis  frameworks  such  as  embeddedness,  autonomy  and

response,  and  micro  analysis  models  such  as  law,  attitude,  strategy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relevant

research in theory and method, these analysis models gradually show a trend of harmony and balance after dispute,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The

balanced theory  between judicial  system and ideological  system,  and the  harmonious  theory  between legal  factors  and ideological  factors  in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are increasingly dominant. Each analysis model is a theoretical expression of the legal phenomenon and its pract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outside world under the specific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while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ose analysis models is rooted in

the overall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Under the direct influence of two practical forces of politic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the partial autonomy and limited restri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legal system determines that the intersecting analysis with

both autonomy and communication is becoming the more appropriate model for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diciary and ideology.

Keywords：judiciary; ideology; judicial politics; interactive analys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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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egalization of Emergency Financial Expenditure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JI Jie
（School of Economic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042,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emergencies, finance is the ultimate guarantee for all government actions,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emergency fiscal

expenditures  is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demarcating  the  main  responsibilities  and  alleviating  social  risks.  Focusing  on  China’ s  existing

emergency fiscal regulation system, the legalization of emergency fiscal expenditures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is confronted with four major

obstacles:  two-way  misplacement  of  the  regulatory  system,  excessive  subsidence  of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detailed  imbalance  of

emergency  fiscal  power  and  authority  power,  and  expenditure  under  the  statutory  budget  form  rigidity.  Straightening  out  the  supporting

relationship among “rules-funds-theories”, the three are linked to guide the legalization of emergency fiscal expenditur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base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law  integration,  combine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legalization  of

emergency fiscal  expenditures,  depend on the principle of  system distribution,  and divide the central  and local  emergency fiscal  expenditure

responsibilities  together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dministrative  level  and  the  incident  hazard  level;  to  integrate  and  coordinate  emergency

management norms and fiscal expenditure systems along the five stages of “prevention-mitigation-rescue-rehabilitation-evaluation”; to realize

the formal and substantive setting of authority power and financial power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ublicity; to use anti-intellectual thinking to

guide the reservation of budget flexibility. With a view to solving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one by one, sufficient reserves of legal system

is needed to deal with social risks.

Keywords：post-epidemic perio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emergency financial funds; theoretical basis; rul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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